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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立法疑难问题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 作者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 单位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 摘要 ] 2005年4月30日至5月1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物权

立法疑难问题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家福教授、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

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等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研究疑难问题，促进物权立法”

为主题开展了深入的研讨。 

[ 关键词 ]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物权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海域使用权

       2005年4月30日至5月1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四川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物权立

法疑难问题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家福教授、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陈爱民教授和全国各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司法

实务部门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研究疑难问题，促进物权立法”为主题开展了深入的研讨。会议于4月30日上午在四川大学科技

孵化园多功能会议厅开幕。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副校

长陈爱民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贺词。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家福教授致开幕词后，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作

了主题发言。王利明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归纳了目前物权立法中存在的五个主要理论疑难问题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关于物权体系

的问题，对于所有权类型的规定，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统一规定所有权形式，但大部分学者和立法部门认为我国的所有权体系应该采取

分类规定的方式。在我国物权法中对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做出具体规定，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区分三种所有权

而明确宣示其平等地位，恰恰是将实践中受到歧视的私有财产提升到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有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此外，

在用益物权中有必要规定空间权和典权。用益物权的形式越多，对权利的保护就越全面；在担保物权中有必要引入一些新的担保形式，但

引入哪些形式以及如何引入需要进一步研究，如高速公路收费权的质押问题。还有担保公示方式的改进和浮动担保价值的确定和权利人的

监督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关于登记效力问题，是采用对抗主义还是要件主义，目前还有争论，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以要件主义

为一般原则，以对抗主义为特殊规定。这样有利于消除产权的不确定状态，明晰产权。第三，关于物权的取得方法，一些传统的方式如先

占和添附，在物权法当中规定很有必要，有利于明确物的归属。取得时效，德国学者认为不必要规定，但亚洲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亚

洲很多国家还是应该规定，原因就是在德国不动产登记很少出现错误，而在亚洲很多国家不动产登记错误的问题比较多。动产和不动产的

善意取得制度应该分别规定。第四，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问题，在名称上，有学者认为应该用业主所有权或者公寓所有权，但这些提法

都不明确，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而且现在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已经广泛使用，可以继续沿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应该进一步

明确和完善，充分体现业主的自治。是否要规定法定共有的权利,即规定一些共有权不得通过合同的形式予以排除，值得重视和研究。第

五，物权法中是否规定物权请求权，以及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加强研究,作出明确的规定。王利明教授

认为，从理论上解决好以上五个问题，对物权法的立法很有助益。开幕式后，会议在成都川音大厦进行了分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中，物权

法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与会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目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

设置土地权利要体现人文关怀，保障地权稳定，处理好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如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主体问题，王家福教授认为，目前农村的村干部在实际上在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一些损害。韩松教授对于农村集体

所有权的界定和性质以及是否应当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物权登记采用生效主义还是对抗主义的问

题，以及空间权是否规定的问题。关于物权登记问题，郭明瑞教授主张以对抗主义为原则，生效主义为例外。他认为，物权变动主要由法

律行为而发生。要式法律行为主要存在于古代法，现代社会当中法律行为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物权变动以合意为主，法律不



应该给予强制。物权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对物的支配上。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就可以发生，至少在农村，存在着像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

经营权和其他相关的物权，处于一种事实状态，或者叫做事实物权。对于这种物权，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可能不大符合目前的这样一种现

实。陈华彬等教授则认为，目前立法层面上强调的是登记生效主义，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可能和目前的生效主义的实际做法不相吻合，对抗

主义应该仅仅限于物权变动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物权变动。关于空间权问题，有学者认为，空间权是对空间利用的权利，空间利用权通

过登记取得，其范围是除土地使用权必要空间之外的地上、地下空间，而土地使用权必要空间受规划限制并由此界定。空间利用权的提

出，反映出用益物权范围的拓展和细化，有现实基础，亟待理论加以解释和说明，需要法律作出规定。也有学者认为空间利用权的性质属

于地上权，在立法上不需单列，并对空间权的权利来源问题以及如何与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地役权协调的问题提出质疑。与会学者还对

人体器官、组织的转移、占有与使用问题、居住权问题、海域使用权、典权、让与担保、优先权以及“绝对物权行为理论”等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会议于5月1日闭幕。闭幕式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烟台大学校长郭明瑞教授主持。张新宝教授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今年的几项主要工作安排和进展情况作了说明。王家福教授作了讲话。他认为，与会学者在两天的讨论中各抒己见，对物权立法中

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民法典是民法学人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民法典的制定将为中国建立基本的民事制度，促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希望广大学者与社会各界团结合作，群策群力，为民法典的制定而奋斗。孙宪忠教授致闭幕词，他用六个字总结了

此次大会：有效、团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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